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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18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 

西撒哈拉问题

秘书长的报告

1. 1981年11月24日，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通过了关于西撤哈拉问题 

的第36/46号决议和第36/406号决定• 第36/46号决议执行部分的業文如下:

‘‘大会，

“ 1 . M按照《联合国宪章》，《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大会第1514 (XV) 

号决议以及大会和非洲统一组织有关决议的各项目标，西撒哈拉人民拥有不可 

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

“2.欢迎非洲统一组织及其西撒哈拉问題执行委员会为促进对西撤哈拉问 

题的公正和最后解决办法而怍出的努力；

“3 .注意到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第十八届常会决定在西撒哈 

拉全境由西撒哈拉人民就自决问题举行一次普遍、自由的全民投票；

“4 .欢迎西撒哈拉问題执行委员会为了组织和举办全民投票所采取的步骤;

“5.呼吁冲突双方,摩洛哥与萨基亚阿姆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线， 

遵守按照非洲统一组织及其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所規定的停火；

本文件包括以前在A，37,570号相Ad1号文件内印发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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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为此目的，敦促摩洛哥与萨基亚阿姆拉相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线举 

行谈判，以便立刻实行停火相缔结一项軔平协定，使西撒哈拉能就自决问題公 

平地进行一次普遍和自由的全民投票；

“7.重申联合国决心与非洲统一组织充分合作,公平而不偏袒地组织一次 

全民投票；

“8.为此目的，遭秘书长采取必要步骤，以确保联合国参与组织相举办这 
个全民投票，并向大Ï和安全理事会就这小问题以及需要安全理事会作出决定 

旳措施，提出报告；

“9 .紧急请联合国秘书长同非渕统一组织秘书长密切合作，以执行非洲统一组 

织国家初政府首脑会议及其执行委g会的各项决定以及本决议；

“10. g给予殖民地国家耜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继续优先审议 

西撒哈拉的局势，并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第3a/40&§•决定的案文如下：

考虑到1981年6月2 4曰至2 7曰在内罗毕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 

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第十AÆ常会通过的决议1 ,其中决定除其他事顼以外设 

立西撤哈拉问题执行委员会，并考虑到该执行委员会1 981年8月24日至 

2 6日在内罗毕举行的第一届常会上通过的决定2,决定请秘书长_非洲统一 

组织协两弁合作，协助该执行委员会履行上述决议和决定听赋予它的有关西撤 

哈拉问题的任务，并在适当时候向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

2. 1981年12月17日，秘书长给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秘书长一 

封信s其中他特别指出：

“你可以放心*鉴于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及其西撤哈拉问題执行委员会的各项 

有关决定的执行情况，联合国仍然隨时准备同非洲统一组织合作并囱它提供必 

要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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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非统组织秘书长的邀请，联合国工作队于1 9 8 2年2月初前往内岁毕, 

以便同非统组织部长级协商委员会就提议的停火相全民投票所涉技术问题进行磋商。 

该工作队由主管特别政治事务副秘书长法拉先生率领，成员包括陆军准将Tiisothy 

E. Dibuane (负责停火和后勤问题），Raiph Zacklin先生（负贾法律问题）， 

Myles F. MimAiii先生（负责有关组织公民投票问题）、Antonine Noel先生（负 

责难民问题）、Chuong Buivan先生（负责预算问题）、Knud Muller先生（负贾通 

讯事务）。

4 •部长级协苘委员会成员包括下列各国外交部长：几内亚、肯尼亚、马里，

尼日利亚、塞拉利昂、苏丹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勒国，该娈员会于1 9 8 2年2月6 

日和7日开会，由肯尼亚外交部长相任主席。

5 9娈员会收到非统组织秘书长关于为1981年执行委员会的 

决定采取后续行动的报告。该报告摘录联合国秘书处提供的资料，特别是转载联 

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有关撒哈拉维难民的资料以及联 

合国秘书处编写的一份关于设立联合国维持湘平都队的说明。

6. 委员会决定全力处理三个主要问题：停火问题，全民投票的方式相组织结 

构以及联合国与非统组织在维持相平和（或）全民投票方面的联系问题。请联合 

国工作队就草拟有关上述问题的三份工作文件方面向非统组织总秘书处提供适当协 

助勒咨询意见。该工作队也参与娈员会的讨论并回答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联 

合国代表团应邀在委员会作一般性犮言，说明联合国在全民投票相维持相平方面的 

原则和做法。

7。 1 9 8 2年2月6日，副秘书长在他向委员会发言时特射指出，该工作队 

已经将有关联合国在各种情况下参与组织维持和平行动以及监督和观察全民投票方 

面所取得的经验的技术性资料，提供给非统组织秘书长。委员会还提供了 1974 

年西班牙当局所作的人口调查结果和一张领土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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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于联合国在监督和观察全民投票方面的经验，副秘书长强调，虽然每一 

种情况都按照其本身特点处理，包联合国在其初步协商中，努力为一种国际各方可 

接受的自决行为确定最起码的条件，也即：.应由整个人民行使其自决权；应让他们 

充分知悉有关问题；所釆程序应可确保他们能够自由公正地行使自决权。

9. 副秘书长强调，在要求联合国监督或观察全民投票的各种情况下，其任务 

一直只限于进行观察和监测。在每一种情况下，组织和举办全民投票的责任一直 

由现托管行政当局或殖民行政当局承担。但是，为西撒哈拉所设想的情况远较上 

述情况复杂，因为它要求由执行委员会协同联合国来组织和举办全民投票。这将 

需要为组织和举办全民投票制定远为复杂的行政和立法程序。虽然在前几次情况 

下，一个人数较少的观察员小组已经足以承担观察和监测的任务，因为他们在大多 

数情况下只是重..占柚查而已，但目前所设想的情况显然需要很多工作人员。副秘 

书长在结束发言时指出，实际所需工作人员人数将视对领土所作的详细调查结果而 

定=

10. 部长级协商委员会将三份文件提交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 

西撒哈拉停火的决定和关于在西撤哈拉举行全氏投票的方式和组织结构的决定（见 

附件）。关于联系问题未作出决定.

11. 1982年10月15日，非统组织秘书长将1 982年2月8日和9曰 

在内罗毕举行的执行委员会第二届会议通过的第AHG/IMP.C/WS/DEC.1 (工Ï ) /Re V.2 

号决定的案文递交联合国秘书长（见附件一）。1 1月2日，非统组织驻联合国执 

行秘书递交了执行委员会同次会议通过的第AHG/lMP.CA;S/DEC.2(n：l/ReV.2号决定 

的案文（见附件二）。

12. 非统组织驻联合国执行秘书在其1 1月2日的信中说：

“执行委员会的各项决定将提交下一届定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黎波里 

举行的非统组织国家和政府首垴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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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6/534,附件；第AHG/Res. l〇3(XV；i)号决议•

V^36X5i2-SZU692•附件.印本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 

年，1 9 8 1年7、8和9月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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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第 AHG/IMP. C/WS/DEC .l(n)/Rev .2 号决定

执行委员会关于西撤哈拉停火的决定

非统组织西撤哈拉问题执行委员会于1982年2月8日至9日在内罗 

毕举行了第二届会议，

认为促使西撤哈拉境内的冲突立即停火是必要而合乎需要的，

深信应尽一切努力避免再进一步造成人命的损失以及有必要创透适当的 

气氛以谋求西撤哈拉问题的合理而持久的政治解决，促进和确保西撒哈拉人民 

能够行使自决的权利，

兹决定

U全面停火应于委员会参考主席与所有有关各方协商后提出的意见而 

规定的日期开始生效；

2。 从停火日期开始，一切战争行为和行动都应终止• 其中包括战术 

移动、越界行动以及一切暴力和威胁行为• 不准有增援驻防或据点的任何部 

队行动• 这一项禁令适用于交战、武装和攻防的一切手段；

3. 具有必要武力以监督停火执行情况的一支和平维待部队和（或）军 

事观察小组应驻守西撤哈拉.这一支部队和（或）军事观察小组应由民警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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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冲突各方的部队应在相平维持部队和（或）军事观察小组的监督下 

任由向其军队提供补给；

5。停火开始之前的一个星期，冲突各方应将它们在领土内的部队人数 

通知执行委员会主席；

6 •停火一开始，和平维持部队和（或）军事观察小组即将规定各方部 

队各自的据点；"

7. 冲突各方的部队将被限制在执行委员会同意的其数目和地点的一些 

基地范围内• 这些基地不应设在由于它们的存在可能对西撒哈拉进行自由公 

平的公民投票构成心理或其他方面障碍的地点；

8. 停火一开始，部队撤离其驻地而限制在经过同意的基地范围内，将 

在和平维持部队和（或）军事观察小组的监督下…••…日内完成；

9. 战俘交换应在湘平维持部队的指挥官或首席军事观察员的主持和监 

督下进行；

10. 兹要求冲突各方同和平维持部队和（或）军事观察小组充分合作* 

严格认真尊重和遵守停火的规定;

11. 兹要求冲突各方在停火开始不超出十日内以书面向执行委员会主席 

证实其接受停火的规定.各方应利用这段时限通知其部队停火盼曰.期和停火 

开始的时间；

1之委员会请各邻国与它合作s执行这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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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AHG/IMP . C，WS/DEC .2(II}/Rev . 2 号决定

执行委员会关于在西撒啥拉举行 

全民投票的方式和组织结构的决定

(1 9 8 2年2月8日和9日在内罗毕举行的 

执行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会议）

导言

非统组织国家首脑于1 9 8 1年8月通过了第AHG，Res. 1〇3 (XVIII)号 

决议，委托执行委员会组织和举办一次全民投票。于是执行委员会决定成立一个 

负责组织和举办一次公平而不偏袒的民投票的临时行政当局。为使临时行政当 

局能够在停火实施后随即开始执行该项决定，执行委员会将须同冲突各方协商，先 

行拟订一项计划^开列一些基本原则.举行全民投票的步骤以及执行全民投票过程 

中各个阶段的时间表。这些基本原则应包括西撒哈拉人民在没有恐吓和压力的情 

况下进行自决的不可剥夺权利；他们充分获知所涉及的问题以及管理全民投票的程 

序以确保他们可以在不受阻扰的情况下自由行使这项权利。在这个基础上.执行 

委员会决定：

1 .临时行政当局

(a)负责组织和主持全民投票的杈力机构应为执行委员会所指定，具有执行任 

务所需的立法和行政权力的临时行政当局：

㈤临时行政当局将由一名经执行委员会任命并经冲突各方同意的专员领导；

(c)临时行政当局须享有现存行政结构的充分合作并能充分使用现有设施，例 

如办公室.通讯•交通等；

非统组织的决定已列出将向投票人提出以作为普选基础的一些问颖。尚待 

优先进行的是清楚地建立必要的建制，编订有资格投票的人的名册。鉴于

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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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工作可能很费时间，兹建议在临时行政当局成立后应立即开始进行》 

编订这种名册所需时间将是确立全民投票时间表的主要决定因素；

(e) 现有的行政结构将是一个建制；临时行政当局将通过这个建制来行使其维 

持法律和秩序的职责；

(f) 临时行政当局可发布命令或条例以确保全民投票的自由与不偏袒。这秭 

命令可涉及例如争取投票人运动.政治集会和宣传等问题，或撤销阻碍举 

行一次自由和公正的全民投票的任何现行的限制性法律。

2.任命专员

执行委员会应与冲突各方协商，任命一名专员。任命应至迟在停火之前一个 

月为之，以便能够作出行政湘人事安排。

为了方便委员会的筹备工作，兹提议非统组织相联合国合组一队，前往该领土 

查明行政，后勤相其他需要》

3.组织全民投票的方式

㈠西撒哈拉人民将被要求自由、民主地表明要独立还是要与摩洛哥合并；

㈡投票应是秘密、无记名的，基础是不分性别，一人一票；

㈢基本协议要规定投票资格。这些要求条件将列入专员颁布的敕令或政令 

内。专员负责投票人登记、划定投票区、准备让所有撤哈拉裔的军事人 

员包括禁闭在基地内者投票、建立地方行政机构、编制投票清单。他有 

权制定关于这方面的条例。条例内要规定审理有关接纳相遗漏的申诉的 

程序，详细列出任何与登记有关的违规情形以及可能施加的处罚；

㈣全民投票的第一要事是编立合格投票人名册。编立名册时必须考愿到 

1 9 7 4年的人口普查数字。初步名册一俟编定，便必须立刻送审。必 

须规定适当的审笪名册相萩决任何要求与质疑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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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全民投票的程序要由专员颁布的条例规定〇 这些条例要规定实际的投票 

办法，例如把票投在标有投票人必须作出的两种选择——独立或与摩洛哥 

合并——的符号的一个或两个箱内；

内投票条例还要涉及诸如负责投票事务的官员、投票站的主持官员相投票事 

务助理人员的责任以及支持任一选择的投票工作人员的杈利等问题；

㈦投票条例又应详细说明表列结果的程序：主持官员把投票箱送交负责投票 

事务的官员；在观察员和投票工作人员之前数票；

㈧条例还应列出各投票站所要遵行的程序、数票方法以及对与投票程序有夫 

的违规行为的处罚办法；

㈨远在規定的投票日期之前，便应逬行宣传运动，让投票人了解全民投票的 

重大意义、所涉问题和投票程序.这个宣传运动归由临时行政当局负责， 

并应采取措施，保证言论、集会、出版和行动目由；

㈩关于投票程序，必须定下规定，防止弊端，确保投票站安全，防止压制或 

恐吓投票人必须采取措施，确保投票后和正式数票期间的所投的票的 

安全；

㈡有关全民投票的条例还必须规定适当的程序，裁决与投票有夫的要求和请 

愿以及关于投票的违规行为；

投票的正式结果由专员编制的《特别公报》予以公布。专员要证实公民 

投票公平而不偏袒，如实地反映出人民的愿望；

固专员要将结果通知执行委员会，由执行委员会以一项适当的决定予以肯定 

和批准。这个决定再由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和联合国大会 

予以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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